合同编号：
林木转让合同
 甲方：惠州市国有平安林场

乙方：       身份号码：
根据甲方拥有联营部分林木资源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公开交易的结果，并依据乙方（中标者）提供项目转让标的成交通知书，为做好该项目转让标的林木资源采伐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本着平等、自愿和诚信的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具体条款如下：

一、项目转让标的林木是属于联营造林本年度采伐经营收益中甲方所占价值股份部分，采伐位置位于位于场部工区   林班    小班，总共   个小班。范围内（四至界限范围以伐区示意图为准，即示意图范围内，不包括界限标记树），采伐总面积约为    亩，采伐树种为    ，采伐总蓄积量约     立方米。

二、合同期限：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三、合同价格以中标通知书的中标价为准，即项目转让标的价格为人民币：¥    元（大写：    ）。乙方（中标者）必须在签订合同前一次性全额支付中标价格款项和甲方（转让方）暂时性收取的森林防火保证金   万元人民币。

四、林木资源必须在合同期限内完成采集全部工作（因不可抗拒自然灾害造成的林木砍伐工程延误，砍伐期限可适当申请顺延），合同期满后林地（包括未能按时采集完的林木）归还甲方所有。

五、临时集材道需在符合甲方规划下由乙方负责开设及承担所有费用，合同终止或履行完毕后该临时集材道无偿归还甲方使用。

六、甲、乙双方各应承担责任。

1、甲方应承担责任。

（1）负责向市林业局申请办理该项目标的《采伐许可证》规定木材产量数值中即原木出材约为    立方米。

（2）该处生产的木材应交纳的生产环节特产税。

（3）在生产期间内，因国家政策原因造成停砍（该伐区砍伐的民工引起的山火除外），造成乙方损失的由甲方根据实际损失给予适当补偿，最高不得超过双方所签订合同转让金额的30%。

（4）在生产过程中，甲方将辖区现有道路无偿提供给乙方使用。

2、乙方应承担责任。

（1）木材砍伐销售：乙方必须按《采伐许可证》的范围（如面积、蓄积等）组织施工，在合同期限内采伐完所有活立木资源，如原木没有销售完毕，剩余原木必须统一堆放在一个地方。

（2）乙方在新开集材道的过程中，施工作业必须符合安全生产规程，如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如需用当地农田、林地，乙方应自行解决，甲方给予必要的帮助和协调。

（3）签订合同前乙方必须到伐区现场察看，对山场资源状况进行必要的了解与调查。签订合同后若伐区木材调出数少于调查评估数，甲方一律不予补偿。

（4）乙方在甲方划定林区范围内作业，并负责为其所聘请的作业人员购买相关保险，乙方与他人因劳、资、安全生产事故等引起的纠纷概由乙方负责解决。

（5）乙方需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及森林防火工作:①山场采伐期间注意安全生产，禁止一切人货混载，乙方所雇劳工的伤亡事故均由乙方负责；②乙方需向甲方缴纳森林防火保证金   万元，合同期满无发生火灾、火警，采伐林地验收合格后，甲方如数退回给乙方；③民工工棚搭建周围应开设15米以上防火隔离带。
（6）乙方严禁采伐伐区位置示意图标注界线（或已实地作标记界限）外的任何林木（含防火林带内的林木），如在合同界限外采伐林木则交由森林公安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

（7）乙方不得收购无证生产的各种木材充当该处木材，否则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罚。

（8）乙方在采伐、运输、销售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责任、经济等纠纷均由乙方自行处理解决，甲方可协助解决。

（9）乙方对木材销售自负盈亏并承担相应税费。

（10）乙方必须积极配合甲方对生产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火教育指导，严格遵守《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及林场有关规章制度。若乙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有违反上述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已付费用不予退回，如造成甲方损失的，还应赔偿。

七、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且双方未能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一份，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附：伐区基本位置示意图

甲方： （盖章）                     乙方：

甲方代表：                       身份号码：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